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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世界研究倫理大會是凝聚全球學界共識之重要會議，由於 99 年第二屆世界研究

倫理大會於新加坡舉辦時，本處曾派員與會並擔任演講者，會中來自 51 個國家的學

者連署發表「新加坡研究倫理聲明」，提供學界一個負責任研究行為的全球性指標。

本次即第三屆世界研究倫理大會除了探討跨國家、跨學科和跨部門的合作夥伴關係的

誠信議題，也將討論促進科學研究誠信的政策、法規、標準和培訓等議題，且是各國

學者面對面交流的好機會。 

由於違反學術倫理案件在各學術領域都會發生，而且本會學術倫理處理要點亦已

修正通過，將成立常設性的學術倫理審議委員會，選任固定的委員來審議學倫案件，

參加此一研討會應有助益於本會日後審議學倫案件之判斷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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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世界研究倫理大會是凝聚全球學界共識之重要會議，第一屆和第二屆世界研究倫

理大會分別於 2007 年及 2010 年在里斯本和新加坡舉行，推動了各國制定研究行為的

準則、建立健全的學術倫理系統和學術倫理相關的教育培訓與研究。特別是在第二屆

世界研究倫理大會，與會學者共 340 多名來自全球 51 個國家，其中包括 104 位研究國

家和國際之學術倫理架構、協調政策、促進國際合作、行為守則、負責任研究的培訓

等領域之演講者，透過連署共同發表「新加坡研究倫理聲明」，這個聲明代表了國際

在學術倫理方面第一個共同的努力，在聲明中載明研究倫理的原則和責任，提供學界

一個負責任研究行為的全球性指標。 

本會派員出席第二屆世界研究倫理大會後，鑒於世界先進國家幾乎都有由政府或

學術社群公布之學術倫理規範，以使學術研究人員知所行止，反思台灣卻尚無這樣的

規範，因此本會經過一段時間與學界討論，於今(102)年公布「國科會對學術倫理的七

點說明」、「研究人員學術倫理規範」以及原有「學術倫理案件處理及審議要點」的修

訂。「國科會對學術倫理的七點說明」闡述了本會對學術倫理的態度，也界定了本會

的公權力對於違反學術倫理案件的管轄範圍與處分方式。「研究人員學術倫理規範」

則進一步的針對學術研究過程中（包含研究構想、執行、成果呈現）的各種行為提出

規範，即正面的宣示學者應有的態度與行為，及研究機構應有的處理態度與機制，亦

明列不該有的行為（造假、變造、抄襲及與研究成果發表、作者定義相關之不當行為

、自我抄襲、一稿多投）及討論其中不同態樣。 

而當跨國交流的科學家和研究生越來越多，研究環境競爭也越來越激烈，研究機

構期望研究成果商業化，新興技術和科學前沿相關研究之倫理問題亦應被重視。而本

次即第三屆世界研究倫理大會，將延續前次會議探討促進科學研究倫理的政策、法規

、標準和培訓等議題，同時針對跨國家、跨學科和跨部門的合作夥伴關係的學倫議題

，也一併提出討論。 

 

貳、目的 

了解國際在學術倫理方面新的趨勢與做法，以為我國參考。此外，本會的學術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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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處理要點亦已修正通過，成立了常設性的學術倫理審議委員會，選任固定的委員來

審議學倫案件，因此透過參加此一研討會應有助益於本會日後審議學倫案件之判斷與

討論。 

 

參、過程 

第三屆世界研究倫理大會 5 月 5 日（Sun）至 8 日（Wed）在加拿大蒙特婁舉行

，大會安排行程如下所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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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即第三屆世界研究倫理大會在加拿大蒙特婁舉行，大會安排了開幕式、6 場

大會演講、4 組專題演講和 29 場分組演講，有來自 40 多個國家約 300 多位與會代表

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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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Farthing 教授是 Sussex 大學副校長兼英國學術倫理辦公室（UKRIO）的

副主席，於大會演講中提到，在大學研究實驗室進行研究不當行為的定期審核，可以

視為一有效的嚇阻作用，其潛在影響力就如將高速攝影機的驅動減速，研究審核將更

透明化。他曾在自己的機構試行審核制度系統，無論發表之前後，部分的研究會被隨

機挑出，檢查包括原始數據及其對應的結論，並透過抄襲軟件檢查手稿和圖像操作，

因此可以用來預防和檢測研究不當行為。 

北京大學醫學倫理學教授叢亞麗列舉一些大陸違反學術倫理案例，分析導因可能

包括科學進展快速，經費補助機構卻無足夠的資源監控；在資源分配不均及競爭激烈

的大環境下，一些科學家挺而走險，有 80%違反學術倫理發生在申請程序之前與申請

過程中；社會的氛圍和功利主義之價值觀是另一影響因素；而在管理層面，經費補助

後的監督程序很薄弱，且缺乏對違反學術倫理行為制裁。她認為需要改變政策，目前

缺乏的是資源分配的公平性及合理的評估機制，否則，越多的經費補助，違反學術倫

理行為會越多；國家層面的改變需要時間，但機構層面的改革是可行的，教育機構要

產出負責任的科學家。學術倫理本身是自律的，下一個關鍵步驟是如何建立和維持學

術倫理環境，以北京大學健康科學中心為例，推廣誠信文化建設，能吃别人不能吃的

苦。建立良好學術倫理環境，仍需要政府制定有效的措施，而不是完全依賴出版物或

經費補助，長期來說，要給年輕科學家希望，而不是單純只給壓力。 

愛爾蘭健康研究委員會政策主管 Maura Hiney 博士以愛爾蘭的經驗提出建立國家

研究倫理框架，雙管齊下的政策主要強調預防及對不當行為採取公平和透明的方式處

理，關鍵在致力於研究的各個方面，確保最高標準的誠信，建立負責任研究應有之基

本原則，使所有研究人員和研究機構遵守；其次，要維護國家的研究環境，建立誠信

文化，採納國際公認負責任研究做法，高等校院應透過輔導和教育來加強負責任的研

究行為，此為研究倫理課程和學術人員的監督培訓的一部分，其中資深研究者也是需

要倫理教育，而數據資料的儲存與保留應有標準化做法，在研究者的補助計畫中，補

助機關應置入對研究倫理的要求，如此，透過適當的負責任研究做法的教育與推動，

以協助研究人員；此外，還要關注研究倫理領域的國際發展，與愛爾蘭機構的利益相

關者進行溝通，在愛爾蘭和國際上分享良好實踐的知識和經驗，在愛爾蘭推動發展適

當的和具體的良好實踐準則，分享已處理之研究不當行為的數量資訊和類型實例，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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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在愛爾蘭教育方案制定標準，以確保研究的完整性，藉以鞏固和維護愛爾蘭研究體

系的誠信，並定期檢討進度；而當出現違反學術倫理行為時，以透明、可靠和公平的

程序來處理。愛爾蘭提出的研究倫理框架是介於學術機構和當地/國家監管層級之間的

機制，由國家推動，但仍依賴每個機構一致性的支持，宣導成本是由機構所支應，且

須獲機構認同，機構則針對不同層級的研究人員施以不同類型的培訓。 

加拿大負責任研究行為秘書處主任 Susan Zimmerman 女士介紹加拿大政府所成立

之三個支援基礎研究環境與提供研究經費的單位，即衛生研究委員會（CIHR）、自然

科學和工程研究委員會（NSERC）、社會科學及人文研究委員會（SSHRC），於 1994

年共同為學術研究倫理訂定關於研究與學術倫理的政策，這份聯合政策是加拿大維護

科學研究倫理、處理研究不當行為的綱領。對接受這三個單位提供研究經費申請研究

的研究人員和學者提出了必須堅持的原則和應負的責任，分別從研究人員和學者個人

、研究機構和補助機構三個層次，規定了出現研究不當行為的處理辦法。2011 年 12

月 發 布 「 三 部 門 政 策 框 架 ： 負 責 任 的 研 究 行 為 （ The Tri-Agency Framework: 

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以推動負責任的研究，更勝於對不當研究行為處

罰。在此政策中不再包括有關研究人員責任與義務的條款，這些內容將在聯邦補助機

構與研究人員簽訂的涉及具體補助計畫和計畫經費的協議中規定。三部門制定政策框

架的主要目的，在於促進研究人員瞭解和尊重所有的相關法律規定與政策，包括研究

經費管理、研究倫理等方面的規定，而不僅是發現和懲處不當行為，因而涉及的範圍

更加廣泛。同時，框架中規定的研究不當行為除了偽造、篡改資料和剽竊，還包括違

法違規銷毀研究紀錄、重複出版、署名與實際貢獻不符、缺乏適當的致謝、對利益衝

突處理失當，以及在計畫申請書或相關檔案中不如實提供資訊、計畫經費使用不當、

計畫經費支出憑證不全、不正確或作假、不遵守涉及人、實驗動物、生物安全等特定

研究活動的政策法規與規範等。在框架中還規定，三個部門的負責人有權公佈嚴重違

規者的姓名、工作單位和違規情節，並為此要求研究人員在申請三部門的經費補助時

簽署《揭露個人資訊同意書》，增加研究倫理的透明度和懲處力度。而在處理研究不

當行為方面，自指控日起，機構必須兩個月內完成調查，以確定指控是否屬實，緊接

著的 5 個月內，三部門聯合建立了「負責任的研究行為專家委員會」，負責審核機構

對涉及三部門補助計畫研究不當行為的調查報告，並向相關部門負責人提出處理建議

回報至秘書處，如有必要，秘書處可授權延長期限。研究人員必須遵守研究機構的要



 8

求並改正不當行為，研究機構根據其政策調查指控並實施制裁，補助機構再確認研究

機構是否符合規定辦理。在這項措施尚未實施之前，三個部門是分別按照各自的政策

處理研究不當行為檢舉，因而會出現各部門對類似的不當行為採取不同處理方式的情

況。秘書處的任務是機構負責任研究行為事項的聯絡中心，推廣負責任研究行為，並

對研究機構提供負責任研究行為教育。負責任的研究行為專家委員會由來自不同省份

、機構和具有不同背景的七位專家組成，秘書處提供協助，這些專家委員會和秘書處

為各部門負責人提供諮詢並修改政策框架等，為推動該框架的實施和協調各部門對違

規行為的調查處理提供了重要的資源和保障。 

紐約大學醫學院副院長、Science 和 Nature 雜誌的前資深編輯 Linda Miller 博士，

透過她曾負責擬訂編輯政策、管控文章品質、並扮演研究社群協調者角色的經驗，談

到作者的責任，她指出資深作者必須對研究團隊的研究工作負責，要釐定署名權，也

要確認用來發表的原始研究資料被妥善保存，並能夠隨時用來進行重新分析，還要負

責草稿傳閱及發表過程皆符合誠信。若成為共同作者，即代表會履行所有標準，要提

供論文最終版以供發表。有些人可能對出版物作出了重大貢獻，但不符合署名的標準

，則必須在文中給予致謝。計畫主持人或主管必須審查所有下屬的結果，負責所有內

容和真實性，並符合著作權政策，而學生的數據資料皆須經計畫主持人審查及留存。

當有不當研究行為檢舉案時，機構會依據機構的規範，徵詢律師的意見、保密並維護

聲譽、尋找真相、適當的除名及處罰，而出版社的做法是與機構溝通，依據出版社的

合約，請機構調查詳情、維護聲譽、尋找真相，注重及時性，審查被檢舉人所撰寫的

所有文件，如有必要則更正紀錄。 

日本學術振興會 Makoto Asashima 博士介紹日本自 2006 年以來致力於研究不當行

為的預防，包括在大學或研究機構建立科學家的行為準則，並實施倫理教育；為研究

行為失當建立一套規則，對涉嫌不端行為設立一個適當的管道進行諮詢；透過說明會

和特定會議，加強研究人員對科學研究誠信和倫理之重要性的認知；要求研究人員提

交一份書面資料承諾無研究不當行為等。 

在培訓負責任研究行為的工具與技術之分組討論方面，美國密西根大學 Nicholas 

H. Steneck 教授提到與英國 Epigeum 合作的全球研究倫理線上培訓計畫，藉由全球合

作的情況下以統一的方法來處理國與國之間的研究不當行為案件。在規劃 RCR 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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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RCR 培訓可以為大學節省經費，亦即少了一個不當行為的情況下，可以節省一所

大學 10,000 到 100,000 美元調查費用。而更嚴謹和誠實的研究設計可以減少在臨床試

驗上無定論的結果。更周全的培訓監管責任，可以使有關人體試驗者的研究更有效且

降低財務風險，上述研究結果已發表在 Science 期刊[1]。在 RCR 培訓的設計策略中，

需要推動學生學習誠實研究的動力、提供合作的學習環境和及時的學習協助，如能提

供個人化及有趣的學習環境，會使學生有較高的互動及參與度。我國交通大學教育研

究所周倩教授在討論中亦分享其開發之學術研究倫理數位教材經驗，期許將學術倫理

概念廣為宣導。 

關於利益衝突的討論會中有學者談到加拿大 Québec 官方出版社為政府公告的護

士倫理守則，護士在其專業或研究活動中相關之佣金或利益，應避免利益衝突。護士

擔任或參與合作研究，必須對研究倫理委員會聲明其興趣，並揭露任何顯著的或潛在

的衝突。在醫生倫理守則中，亦同樣規範醫生若承擔或參與研究計畫時，必須對研究

倫理委員會聲明其興趣，揭露任何顯著的或潛在的衝突。而在研究有關的活動，醫生

不能是任何協議的一方，也不能接受或給予任何補償。其致力於研究計畫的時間和專

業知識之薪酬或補償必須是合理的，且必須讓倫理委員會知道。關於作者、審查人與

編輯的守則架構，則包括政策、政策時間（創立與修改）、政策中利益衝突的釋義、

對作者、審查人與編輯等人之具體利益的釋義及細則（財務、禮品、專業競爭、專業

的合作關係、個人關係、偏見、強烈的道德、思想及政治立場）、控制利益衝突的方

法、不聲明利益衝突的後果、額外資源等規範。 

科學研究的誠實、正確及客觀性，是科學的基礎，也是科學研究人員應該維護的

首要利益。由於利益衝突有可能影響科學的正確性，而這個影響甚至可能是在研究人

員自己都沒有意識到的情況下發生，Resnik 2007 年對科學研究利益衝突的定義為，當

研究人員在個人、財務、專業、政治或法律利益等有明顯的機會可干擾其表現或倫理

或法律責任，則有利益衝突問題。加拿大研究倫理委員會的倫理利益衝突管理模式其

中教育階段，即認知利益衝突的定義及態樣，並有適當之政策；階段一為自我及角色

認知，並評估風險；階段二為了解背景及如何管理；階段三為關鍵，評估我們能為未

來做什麼，如教育與實踐。研究倫理委員會要招聘有豐富的洞察力面對挑戰的人員，

建立研究倫理委員會和研究人員之間的信任，並負責培訓和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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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史丹佛大學醫學教授 John Ioannidis 提到實證研究顯示，在傳統的醫學研究

聲稱統計數字有顯著的影響，其實大部分是誤報或誇張報導，因為大多數的研究都不

能被複製，即使是被發表在著名的醫學期刊。他認為大家都應該採用健康的懷疑態度

，直到研究成果被驗證。而會發生這類的問題可歸咎在研究的激勵制度上，在學術研

究獎勵方面，獲獎的科學家大多發表正向結果，無重複驗證成果或驗證其穩固性，如

此一來，研究人員將會選擇性地報告、造假，甚至捏造數據。國際科學院委員會（

InterAcademy Council）與全球科學院網絡（International Academy Panel）對於大學和

機構應如何負責任地處理科學研究，提出必須有處理規範及最佳實踐規則，並規定違

反學倫之處理程序；有教學輔導並設置範例，針對下列情況有特殊規範，包括誠信辦

公室人員、報告違反學倫之機制、保護檢舉者、電子抄襲偵測、資料儲存與歸檔、員

工簽署聲明、發現疑似違反學倫之機制、對於違反學倫行為採取適當行動等。對於經

費補助機構方面，在歐洲有限制性的誠信控制，補助機構有方法和儀器，儲備一部分

經費作為違反學倫行為的研究，提高審查人的警覺性和敏銳性，只補助在研究誠信環

境工作的研究人員，需要以簡易的方式儲存資料，更多的複製和驗證研究，少強調正

面的結果，國際合作方面，要協議規範和制定良好實踐方法的準則。 

醫學期刊 LANCET 的資深編輯 Sabine Kleinert 女士在撤稿及修正文獻的討論會中

提及，學者們利用實證研究、系統評價和統計分析等方法，證明許多領域研究成果的

可重複性很低，而且由於錯誤的科學紀錄往往沒有得到適當更正，許多已被撤稿的論

文仍在被人們引用。她認為期刊編輯應對以下情形表達關注：尚無違反學倫行為證據

、研究不可靠但機構沒有調查、未調查或調查不公平公正或尚未定論、調查正在進行

中，但需要很長時間（重要的是要提醒讀者）等；而對於一小部分被證實具誤導性、

作者/貢獻者有誤、未揭露利益迴避等情形，須加以修正。 

杜克大學行為經濟學教授 Dan Ariely 提到不誠實，是一種社會成本，也是經濟學

問題，在他研究不誠實的成本效益分析當中，騙很多的人占少數，但這裡騙一點，那

裡騙一點的人卻很多，雖然我們的良心自有分寸，但也擅長把不誠實的行為合理化，

整體來說，小騙子的經濟成本遠大於大騙子。他提醒，反觀學術倫理政策，試圖在抓

那些為數不多的大騙子，但其實現存大數量的小騙子會對學術倫理造成更大傷害。在

會議中提出了一些解決方案討論，以解決學術倫理問題，包括檢舉者、處罰與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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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 會 議 討 論 「 蒙 特 婁 關 於 跨 界 研 究 合 作 中 的 研 究 倫 理 聲 明 」（ Montreal 

Statement on Research Integrity in Cross-Boundary research Collaborations）（附件），其

中強調在涉及不同國家、機構及跨領域、跨業別研究合作中各方應承擔的責任。再者

，要改進和加強負責任研究行為的教育，包括在核心課程中增加誠實研究的內容，同

時對研究負責人進行培訓並要求他們以身作則。在研究過程與研究結果共享部分，要

增加其透明性，適當修正錯誤紀錄，促進科學研究的可持續性發展並提高人們對科學

的信任。此外，要推動改善研究評價和獎勵制度，以免造成研究人員有過大的壓力。 

在討論負責任研究的教育方面，學者認為可以教育作為培訓經費獎助的標準，藉

以改善受訓者的素質，並建立保護檢舉人之政策，以導正檢舉人即是背叛者之觀念。

而在申請經費的同時，廣宣違反學倫個案，以提高研究者的警惕。依據經驗，研究不

當行為是個人性格特質與害怕失敗或學術機會或獎勵之相互作用後的產物，因此課堂

上的教學無法防止其發生，但好的指導者可以，惟現行保護檢舉人之措施仍不足。 

大陸中央財經大學李桂君教授在討論誠實研究與違反學倫行為的管理方面，提到

該校對於研究誠信管理分四層級規範，包括國家法律（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例）、法規、政策（教育部高等學

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學術規範）及該校規範（中央財經大學學術道德規範[2]、中央財

經大學研究生學位論文不端行為檢測辦法），這些規範適用於在該校研究之學者、訪

問學者、博士後研究、學生等。處理違反學術規範的行為程序：該校學術道德建設工

作組在接到舉報後應立即根據檢舉人提供的資料進行查詢，在 15 個工作日內，決定

是否啟動正式調查程序。正式調查應全面搜集檢舉人、被檢舉人、出版社、雜誌社及

其他方面的證據資料，並於 30 個工作日內完成事實認定，形成書面調查報告。在作

出調查結果和處理意見前，該校學術道德建設工作組應將事實認定的結果書面通知檢

舉人和被檢舉人。在 7 個工作日內，檢舉人和被檢舉人可以書面形式對事實認定的結

果提出不同意見，並向該校學術委員會提出覆議申請。該校學術委員會應在 10 個工

作日內作出處理覆議決定，並書面通知被檢舉人。該校學術委員會根據調查結果和處

理意見或覆議決定提出最終處理意見，報請校長會議討論執行。以下行為屬於該校違

反學術規範的行為： 

（一）抄襲、剽竊、侵吞他人學術成果。 

（二）篡改他人學術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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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偽造或篡改資料、文獻，捏造事實。 

（四）偽造注釋。 

（五）未參加創作，在他人學術成果上署名。 

（六）未經他人許可，不當使用他人署名。 

（七）故意誇大研究成果的學術價值、經濟與社會效益。 

（八）違反國家有關保密的法律、法規或學校有關保密的規定，將應保密的學術事項

對外洩露。 

（九）其他違背學術界公認的學術規範的行為：包括一稿數投、不正當地獲取學術榮

譽、誣陷他人、故意歪曲他人學術觀點、在申請科研計畫或申請職等晉升時謊

報科研成果等。 

在討論判斷是否違反學倫行為方面，是錯誤還是欺騙，是需要專業知識來做為關

鍵之評斷，錯誤屬於灰色地帶，欺騙是道德行為，為避免專業知識出現失誤，需要專

家公平分析，其過程原則是辨別是否為灰色地帶、假定涉嫌之科學家是無罪、調查保

密、多位專家的分析、運用相互矛盾的專業知識、適當的制裁以示不當行為以及透明

化。 

 

        與周倩教授(右)合影                        討論會實況 

參考資料： 

[1] Nicholas H. Steneck, Global Research Integrity Training, Science, 2013, 340, 552-553. 

[2] 中央財經大學學術道德規範試行 http://news.cufe.edu.cn/ztjj/xfjszt/zywj/566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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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一) 本次會議就機構、國家、區域及出版社等層面的研究學倫管理、學倫教育、學術

機構與出版社的合作、學術不當行為案例分析，跨學科、跨機構、跨國研究合作

的學倫管理等問題進行廣泛的交流和討論。從本次會議可看到各國對學倫機制的

動向與進展，除了歐洲國家建立全國性學倫辦公室網絡；其他先進國家紛紛建立

研究倫理政策規範；巴西為防止履歷造假，建立國家層級的研究人員履歷資料庫

；羅馬尼亞實施將學術倫理作為博士生必修課、嚴格審查研究計畫申請和嚴懲論

文買賣行為等措施，以防範違反學術倫理行為。 

(二) 會議延續新加坡會議議題內容，鼓勵機構、學校單位建立學倫管理機制、學倫教

育培訓、違反學倫行為之程序管理等。自新加坡會議結束後，本會已依據會議之

聲明，修訂本會既有之「學術倫理案件處理及審議要點」，另發布「國科會對學

術倫理的七點說明」及「研究人員學術倫理規範」，更加明確指出研究人員應具

備之研究態度，並闡述了本會對學術倫理的重視。 

(三) 會議中討論之蒙特婁聲明，也針對角色關係、合作管理、成果分享等部分，載明

合作各方應負的責任，給予各界在合作關係上應注意之問題及方向。 

 

二、建議 

(一) 與會代表建議研究之管理部門應當推動研究資料的透明化與共享，例如要求所有

研究都要事先註冊、研究人員公佈所有研究結果等，以遏止研究造假等行為發生

。另外，尚有些補助機關會要求研究人員在申請研究計畫時，簽訂誠實研究相關

契約，本會可針對此研擬相關規範。 

(二) 本會鼓勵各學術社群自行建立學術倫理規範，對於倫理培訓課程及教育，本會也

應積極宣導及推廣，呼籲學者們在研究和發表過程中要更加嚴謹，以提高學術社

群對學倫的重視與共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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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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